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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是2004年出版的。
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相关立法，经济法制建
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
2005年，我国第三次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年，我国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伙企业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市场主体的法律
制度。
这些法律确认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使它们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基本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主体退出的破产制度，
市场中介组织的运作规范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有序。
2007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这是我国在民事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财产权的确认、变更、行使、流转、消灭和保护是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
通过建立健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物权制度，确立合同自由原则以及国家、集体、私人的
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就能够有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共存、平等竞
争、相互促进。
2007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促进了垄断行业的改革，
加强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并相应地确立了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并存的法律救济制度。
2006年，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确立了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
的行业监督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007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次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
本书第二版的撰写高度关注了我国经济法律建设中的最新进展，力争在书中着重反映我国经济立法的
最新成果。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四年来我国经济管理各部门先后颁布了许多部门规章，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
更为普遍。
这些部门规章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版中反映这些部门规章的起草思路和规制措施也是本书的一项重要任务。
相对于第一版，本书第二版在保持原书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对各章的内容进行了以下的补充或修订：
第一章，经济法导论。
全面反映党的十七大会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思想。
第二章，市场秩序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全面修订了反垄断法的概念、经济垄断行为的认定、行政垄断行为
的防治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

内容概要

　　《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第2版）》可以作为电子商务专业的本、专科学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如经济、贸易、管理、信息技术、计算机、法学等专业学生的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
从事电子商务实务或研究工作的人员可以将《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第2版）》作为法律工具书或参
考读物。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核心课程“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的专用教材，《经济法与
电子商务法（第2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高等院校教育的特点，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
状况和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深入探讨了经济法、商法和电子商务法的核心问题和前沿性问题
。
《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第2版）》结构合理，观点新颖，材料翔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前瞻
性和实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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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债务人有数个债权人的，各债权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都可以行使代位权，但如其中某一债权人
已经就该项债权行使了代位权，其他债权人就不得再就该项债权行使代位权。
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范围以保全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不得超过自己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1条明确规定：“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
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代位权行使的效力，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债权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
（1）对债权人的效力。
债权人对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有权直接受偿。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
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
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偿还。
（2）对债务人的效力。
代位权行使的结果直接归属于债务人。
如上所述，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
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此外，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债务人对其权利的处分受到限制，不允许债务人抛弃、免除或让与其
权利。
否则，代位权制度将失去意义。
（3）对次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的权利，无论是自己行使还是由债权人代位行使，对于次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及其
利益均无影响。
因此，凡次债务人得对抗债务人的一切抗辩，均得用以对抗债权人。
2.债权人的撤销权债权人的撤销权，是指债权人于债务人实施的减少其财产的行为危及债权人债权实
现时，有请求法院撤销其行为的权利，即请求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
因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撤销的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
因此，撤销权涉及第三人，也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合同法》第74、第75条确立了该制度。
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因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无偿或有偿而有不同。
若为无偿行为，只需具备客观要件；若为有偿行为，须同时具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
（1）客观要件。
客观要件是指债务人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危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理论上称诈害行为。
构成诈害行为，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债务人实施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处分行为分为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和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债务人若实施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如将财产消费，则无法撤销；债务人实施的法律上的处分行为，根
据《合同法》第74条第1款的规定，包括放弃到期债权的行为、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和以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
其次，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必须以财产为标的。
非财产上的处分行为，如放弃继承，不得撤销。
最后，须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危及债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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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第2版)》：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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